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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tzdt/zztz/201801/t20180118_511448.htm） 

 

附錄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调整授权直属检验检疫局开展 

进境食品检疫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促进贸易便利化，按照“能放能收、

过程可控、放而不乱”的原则，经研究，总局决定进一步调整授权直属检验检疫局开展进境食

品检疫审批有关工作。调整后的内容（见附件）自 2018 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请各局按照要

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调整授权开展进境食品检疫审批工作的直属检验

检疫局名单及产品目录的通知》（质检食函〔2017〕1153 号）同时废止。 

 

附件：1．授权直属检验检疫局开展进境食品检疫审批的管理规定 

2．进境食品检疫审批指南 

3．授权开展进境食品检疫审批工作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名单及授权范围 

4．授权直属检验检疫局开展进境食品检疫审批的产品目录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8 年１月 15 日 

 

 

 

 

 


